

石台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2022年
石台县农业生产废弃物回收处理
实施方案》的通知
石政办秘〔2022〕57号

各乡镇人民政府，各景区管理中心，县直各部门，各直属机构：
《2022年石台县农业生产废弃物回收处理实施方案》业经县政府第15次常务会议通过，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实施。



石台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2年10月19日




2022年石台县农业生产废弃物回收处理
实施方案

为深入贯彻落实《土壤污染防治法》《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处理管理办法》(农业农村部 生态环境部令 2020年第6号)、《农用薄膜管理办法》(农业农村部 工业和信息化部 生态环境部 市场监管总局令2020年第4号)和《农业农村部办公厅关于肥料包装废弃物回收处理的指导意见》（农办农﹝2020﹞3号）等文件要求，推进我县废旧农膜和农药、肥料等废弃物回收处理工作，保障农业生产安全，保护和改善农村生态环境，促进生态文明建设。现结合我县实际，制定本实施方案。
一、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牢固树立绿色高质量发展理念，以减少农业面源污染、促进农业绿色发展、保护农村生态环境为目标，压实各方主体责任，健全回收处置网络，加强执法监督检查，推深做实全县农业生产废弃物回收处理工作。
二、目标任务
将废旧农膜和农药、肥料等包装废弃物回收处理工作纳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内容。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结果导向，围绕体系建立、运行管理、资金扶持、考核奖惩、宣传引导，构建废旧农膜和农药、肥料包装废弃物收集、运输、处理闭环体系,实现农业生产废弃物的有序回收和有效处理。
三、工作内容
（一）健全回收网络体系。按照“政府引导、企业负责、农户参与、市场驱动”原则，全面落实农药、农膜、肥料经营者和使用者回收责任，按照“有回收装置、有贮存场所、有专人负责、有台账记录、能正常运转”和“便于农民、利于归集、节约成本”的要求，合理设置回收网点，建立“户收集、点回收、县（镇）集中转运”回收体系。
1. 依托农业生产资料经营门店，设立废旧农膜和农药、肥料等包装废弃物回收点，负责归集所在区域的废旧农膜和肥料、农药等包装废弃物。
2. 依托农业生产主体，设立废旧农膜和农药、肥料等包装废弃物回收网点，负责本主体在农业生产过程中使用的废旧农膜和农药、肥料等包装废弃物归集。
3. 依托石台县城乡环卫一体化PPP项目承办单位为转运机构，接收、转运废旧农膜和农药、肥料等包装废弃物。
（二）加强回收运行管理。按照“站点回收、县（镇）集中转运处置”的运行模式，加强各级回收网点日常运行管理，提高回收管理规范化水平。
1. 建立回收补贴制度。严格落实农药销售实名制和“谁经营、谁回收”责任，建立废旧农膜和农药、肥料等包装废弃物回收补贴制度，原则上废旧地膜、瓶装和袋装农药包装废弃物补贴标准分别不高于4元/kg、0.3元/个、0.2元/个。
2. 建立“月收月转、月结月清”制度。农资经营主体、使用主体分别建立进货、销售和回收处理台账，如实记录农药、肥料等包装废弃物的数量和去向信息。相关台账资料原则上至少保存2年。网点回收、物品交付转运实行“月收月转、月结月清”，由乡镇农业技术综合服务站负责组织验收，落实“三方签字”交付转运。
3. 严格落实安全措施。回收站点暂贮的废旧农膜和农药、肥料等包装废弃物实行分类归集、整齐堆放。转运时应采取密封运输，防止污染环境。
（三）强化科学分类处置。依据《国家危险废物名录（2021版）》规定，将农药包装废弃物划分为生活垃圾并处、资源利用回处两个大类。对有循环利用价值的废旧农膜、农药包装废弃物，由各主体通过资源化循环利用渠道自行处置。对分拣成本高不宜资源化利用的低值废旧农膜、农药包装废弃物，委托石台县城乡环卫一体化PPP项目承办单位并入生活垃圾，通过生活垃圾焚烧厂焚烧的方式进行无害化处理。确保无害化处置率100%。
（四）健全考评激励机制。应用省农药数字监督管理平台，一体推进农药实名制购买、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处置工作。建立全县农药经营网点考核制度，对列入1类8个、2类15个、3类18个经营网点，分别给予一定数额的奖补（考核办法另行制定）。乡镇农业技术综合服务站负责对本辖区农业生产废弃物回收处理工作进行服务指导，对本辖区农业生产废弃物回收网点转运物资进行清查登记，建立工作台账，兑付回收补助资金。
（五）加强“四新”示范推广。加强农膜和农药使用技术指导，加大新产品、新技术、新模式、新装备示范推广力度，减少农膜和农药使用量，提高废旧农膜和农药、肥料等包装废弃物回收率。大力推行农作物配方施肥、病虫草害绿色防控和统防统治，推进农药、化肥使用量“双减”。
四、保障措施
（一）强化组织领导。成立石台县农业生产废弃物回收处理领导小组，把农业生产废弃物回收处理作为治理农业面源污染的重要内容，作为推进乡村治理的有力抓手，纳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落实“两强一增”行动考核内容，安排专项资金，细化工作任务，强化督导检查，确保有序回收、有效处理。
（二）强化统筹协调。建立健全工作运行机制，统筹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农业环保、土肥植保、农业执法等工作力量，发挥相关部门和行业组织作用，形成部门协作、多方参与、良性互动、推进有力的工作局面。
（三）强化宣传引导。充分利用广播、电视、报刊、互联网等媒体，开展主题突出、形式多样的宣传报道，大力宣传农业生产包装废弃物回收政策及其重要性和必要性，积极倡导肥料、农膜、农药减量使用，强化舆论氛围。按照“谁经营、谁回收”原则，广泛开展宣传教育，督促指导农资经营者承担回收处理责任。
（四）强化监督检查。全面贯彻落实《土壤污染防治法》《农药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组织开展肥料、农膜、农药经营和使用台账记录的专项检查，重点检查农业生产包装废弃物回收制度落实情况，发现违法违规行为的，及时约谈指导并责令改正，拒不改正或者情节严重的，依法予以查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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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  长：裴  钧 
[bookmark: _GoBack]副组长：江  汉  
成  员：赵海燕  （仁里镇）
刘兴华  （七都镇）
童存华  （横渡镇）
张  坤  （大演乡）
陈  佳  （仙寓镇）
胡文君  （丁香镇）
朱锐锐  （小河镇）
郑贤顺  （矶滩乡）
程度森  （县财政局）
许玉昆  （县生态环境分局）
陈时友  （县市场监管局）
吴国耀  （县行政执法局）
李东红  （县农业农村局）
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县农业农村局（简称“农业废弃物回收办公室”），承担领导小组日常工作，李东红同志兼任办公室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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